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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召开2009年春季全国高教

仪器设备展示会的通知

高学会[2009]3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装备主管部门、高校实验室工作（管理）研究会、技术物资工作研究会（协会）、高等学校及有关厂商：

2009年春季全国高教仪器设备展示会（高仪展），定于2009年5月17日至19日在辽宁省大连市召开。

会议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实验室管理工作分会协办，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分会承办。

一、会议日程安排
    供方代表：2009年5月15日-16日报到、布展。
    需方代表：2009年5月16日报到（联络员15日报到）。
    展示时间：2009年5月17日至19日展示，19日晚开始疏散。

二、展示会地点：大连世界博览广场（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广场f区10号；电话：0411-84805566）

三、展会筹备期间工作联络方式

1、北京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技术物资中心
	


       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北一巷1号中国教学仪器设备总公司206房间   邮编：100032
电话：010-66096418  66097126  传真：010-66075954  66097345

  电子信箱：umc@moe.edu.cn    网址：http://umc.moe.edu.cn
2、沈阳：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分会

  地址：沈阳市沈北新区道义南大街37号   邮编：110136

  联系人：于胜林  郭德龙

  电话：024-89723985  13898808575  13889387030

  传真：024-89723985

  电子信箱：lngxsysgzyjh@163.com
四、大会安全事宜

为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确保大会顺利进行，请与会代表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积极支持并配合大会做好防火、防盗、防其他意外事故等工作，严格执行安全制度和规定，在展馆内严禁吸烟。

五、注意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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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厂商按照附件1《供方须知》要求，做好报名参展工作；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需方代表按照附件2《需方须知》要求，统一组团参加展会。

附件：1.《供方须知》
     2.《需方须知》
